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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言

杭州市人大审议关于《杭州市

限制养犬规定》及其执行情况的评

估报告，有常委认为“违法成本太

低了，就像上周发生的藏獒咬人事

件，按照《规定》，最多就是5000元

的罚款。” 这可能是一种误解，该藏

獒主人将要付出的代价绝对不止

是5000元的罚款，他所要支付给受

害人的赔偿将会比5000元更多。

我注意到， 不管是参加审议的

委员，还是进行事后报道的媒体，都

十分关注“违法成本”这个问题，而

鲜少有人注意到另一个问题———

“守法成本” 。 “守法” 也是需要

“成本” 的， 比如给狗办证这样的

“守法”就需要成本：首次登记一年

1000元；以后每年为500元。

尽管从报道中看， 会议上有

人建议，对鳏寡孤独老人、盲人、

肢体重残人士， 养狗收费标准可

降低， 但这样的建议也仅仅是出

于“负担能力” 的考虑，而忽略

了，这1000块钱的收费，对任何人

来说，不管是穷人还是富豪，都已

构成了“守法成本” 。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杭

州目前犬只办证率已达到67%。

67%的办证率不可谓不高， 但相

关报道中如下一句话却让这个

67%的办证率瞬间失去意义：

“杭州的‘黑户狗’ 远远超出想

像。 ” 怎么会“超出想像” 呢？ 不

就是33%，按2万2的基数，有6千

多条吗？用不着用“想像” 啊！这

只能说明2万2这个基数有问题，而

据我对周边一些养狗的朋友的了

解，他们几乎都没有办证，他们也

不讳言不办证的原因———不想掏

那1000元钱。

固然，不能简单说因为办证要

交钱，这1000块钱就成了公民守法

的障碍。 但问题是，我为什么要交

钱？ “义务” 对应“服务” ，我尽了

这1000元的义务，政府会给我1000

元的服务吗？ 不可否认，政府对于

养犬人确实提供了一些服务，但这

些服务是否值1000块，也用不着多

说。 我还记得2006年《青年时报》

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 《向美国人

学习如何管狗》的文章，该文说，

美国的养狗办证费用只需要10美

元，而美国相关部门所提供的服务

则相当到位。

办一个狗证收1000元的费用，

目的也许在于提高市民养狗的门槛

进而减少狗患，以为“狗既不存，患

将安附” 。但往往，方式的不得当会

导致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1000元

的高收费旨在提高养狗的门槛，却

不想提高了守法的门槛，并最终导

致“远远超出想像” 的无数“黑户

狗” 游离于管理之外；而1000元办

证费是否能起到养狗门槛的作用，

也已由 “远远超出想像” 的无数

“黑户狗” 证明了。 这其实是一个

显而易见的道理，视这样的一个简

单道理而不见，就不能不让人怀疑

法规制定者的本意———1000元办

证费中是否依然夹杂着“执罚经

济” 的思维？ （

作者为公务员

）

□

隐之

养犬管理，对每个城市来说

都是一个不算小的难题。 解决

这个难题， 修订完善相关规定

条款当然是必要的； 但反过来

看， 条款本身的严密细致程度

或又并非事情的关键。 上网搜

索一下， 绝大多数城市都有自

己的洋洋洒洒的养犬管理规

定， 然而真正将这件事情管好

了的，似乎并不多见。

这并不难理解。 犬只本身是

没有法律意识的， 只要主人稍一

懈怠，犬只便容易“违规” ，比如

乱吠、随地排便甚至伤人，这既没

有预谋性，而且时间很短，所以管理

难度很大。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最

易体现“徒法不足以自行” 。

正因如此，搞好养犬管理最为

重要的环节，在于对各项规定的细

致执行，在于对犬只“违规” 现象

能够及时处理。 要做到这一点，或

应进一步改革养犬管理的模式。笔

者认为， 养犬管理或宜大力推行

“划区而治” 的模式，简言之，即以

小区、社区为单位成立犬只管理的

专门或业余组织，由执法部门适当

为其赋权。

“划区而治” ，可以降低执法成

本， 更重要的是可以做到随时监控

和及时管理。犬只“违规”大多都是

“小节” 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偶遇

犬只管理不当的现象， 或是认为值

不得兴师动众， 或是认为保留证据

不易，如果需要电话投诉执法部门，

往往便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

样的局面发生久了， 会对某些养犬

者形成纵容之实。

而如果身边的保安便有管理的

权力，随手一招便可前来处理，情况

显然就会大有不同。 如果一个养犬

者不服管束， 经常与管理者发生冲

突，其公众形象就会打折，恐怕不会

有人愿意如此。

“划区而治”之所以必要，还在

于养犬管理很多时候单独靠规定是

远远不够的， 更要依靠舆论或依据

不太能讲得清楚的常理、常识。比如

《规定》中有这么一条：“养犬不得

侵扰他人的正常生活” ， 但究竟怎

样算是侵扰？ 狗吠扰邻，气味熏人，

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 这显然是难

以写到书面上的。 而如果“划区而

治” ，用“公意” 影响每一个个案，

处理起来自然就容易得多。 所以，

“划区而治”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

助于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甚至“宠

物文化” 。

总之，搞好养犬管理，要有详尽

规则，要有重典以便严管，但细管更

重要。而“细管”不仅在规则之细，更

在管理之细。就此，“划区而治”或是

一个合适的选择。

（作者为教师）

□

陈沁蓉

一面是恶犬伤人新闻屡见报

端， 一面是人类与狗有着深厚的感

情，忠狗救主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

人和狗如何和平相处？ 我想关键还

是在于管理。首先要从源头上管起，

原则上所有的狗都需要有户口，据

杭州市城管办的统计数据目前的养

狗办证率是67%，但同时也承认“黑

户狗” 远远超过想像。 为什么不办

证？ 费用太高、手续繁琐、品种不在

准许养的范围内、一般没人会来查

等是主要原因， 对于这些原因，如

果主管部门能对症下药，费用降下

来，简便手续，根据是否具有攻击

性调整准许养的范围， 加强巡检、

加大对黑户狗的处罚等等，解决应

该不是难题。

其次是管理要堵疏结合。 犬类

管理的对象除了狗还应该包括养狗

的人。 养花、养草是个技术活，养动

物当然也是。 半个月前住在转塘里

桐坞村的安徽工人胡秋明被隔壁家

的藏獒所伤， 付出的代价是右眼睑

下长达6厘米的口子和受损的视力。

狗主人黄先生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

访时认为栓狗的链条很粗， 狗不可

能挣脱， 且狗咬人可能是因为伤者

惹怒了狗。 浙江在线以“您怎么看

待藏獒伤人” 为题，专门就此作了

网上调查，结果73.38%的网友认为

“处理人比处理狗重要” 。 在此且

不谈黄先生的态度，他首先没有养

殖藏獒这种需要专业技术能力的

大型攻击性犬类的常识。 管理要堵

疏结合，市城管办如果能为养狗的

人进行一些养狗方面知识的培训，

让养狗的人了解怎样训练狗、养护

狗、了解狗的生活习性，或者能为

养犬人提供代培训服务，也不失为

一种疏的途径。

再次是管理还需透明化。 2004

年， 市人大常委会将原来的登记费

和注册验审费统一改为管理服务

费，每只犬每年需缴纳300元-1000

元不等的费用，如果有证狗达到1万

只，全年这一部分收入可达到650万

左右。刨去管理费用，这些资金的去

向如何呢？ 我国对行政事业性收费

实行“收支两条线”和“专款专用”

管理原则。 何不把这些资金用于建

立专门的犬类收容中心和训练中

心，为盲人、肢体重残人士训练一些

有特殊能力犬类如导盲犬之类的，

从而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便捷。

狗是人类的朋友， 不要让良友

变成损友， 人的智慧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 杭州市人大从立法角度对养

狗问题的重视， 让我们看到人和狗

的和平相处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为媒体从业者）

养狗有一个“守法成本”

养犬管理宜“划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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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施了

13

年、 先后历经三次修订的

《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 面临着第四次修

订。 近日，杭州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分组审议了对该《规定》及其执行情况

的评估报告， 与会代表与有关部门人士提出

了不少建议。

■

广场中心·“杭州市限制养犬” 执行得如何？

漫画 邝飚


